全省老龄工作系统先进集体

拟推荐对象先进事迹

福州市卫健委老龄健康处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及1月18日视频连线看望慰问我市社会福利院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创新探索“1+2+6”老年健康服务模式，着力打响“有福之州、幸福老人”品牌。积极构建老年健康服务政策支持体系。相继制定了《福州市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福州市安宁疗护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创新提出“公立医疗机构执业医师在基层养老机构巡诊或多点执业累计超过三个月的，可视同晋升高级职称前的基层服务时间”，“安宁疗护科、老年医学科在编在岗医护人员分别享受紧缺急需人员岗位补助每人每月2000、1000元”等政策措施。不断推进医养结合健康可持续发展，培育10家市级试点单位、1家省级示范培训基地；在全省率先探索创新医养结合医疗联合体模式，将全市37家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全部纳入医联体。

全省老龄工作系统先进工作者

拟推荐对象先进事迹

（1） 陈敬水同志自2015年从事老龄工作至今，以提高老年健康素养和幸福指数为出发点，以实现“五个老有”为总目标，为推动福州市老龄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各级领导的肯定和广大群众的赞誉。在他的带领下，福州市15家单位被评为全国敬老文明号，11个社区被评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2019年福州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主持编制《福州市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1-2035年）》；成立全省首个市级医学会安宁疗护分会，建成首家省级安宁疗护培训基地。通过努力，2022年1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授予福州市卫健委（福州市老龄办）“全国老龄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二）林万强同志走访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福清市高龄老年人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提升了基层老龄工作者的工作效率。积极争取福清市政府支持，创建具有福清特色的医养结合品牌“福清市医院静馨分院-静馨嘉园”并入选第二批市级医养结合机构综合试点。深入基层耐心指导福清市26家医疗机构创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并超额完成任务。2021年和2022年连续两年创建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指导福清市市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和福清市中医院全部完成老年医学科和安宁疗护科的建设，32张安宁疗护床位数位居福州县区首位，组织医护人员赴福州市一学习安宁疗护工作。积极对接福清民政和医保部门，将福清养老机构内设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全部纳入医疗协作联合体。

